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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年) 

 大会, 

 回顾其 1997年 11月 20日第 52/15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7年 7月 22日第

1997/47号决议,其中宣布 2000年为国际和平文化年,
1
并回顾大会关于和平文化的 1997年

11月 20日第 52/13号决议, 

 考虑到人权委员会题为 迈向和平文化 的 1998年 4月 17日第 1998/54号决议,
2
 

 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关于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年)的各项有关决议, 

 考虑到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题为 迈向和平文化 的项目, 

 认识到联合国欲免后世遭受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任务需要向和平文化转变,其中包括一

些价值 态度和行为,根据自由 正义和民主 所有人权 容忍和团结等原则反映和鼓励社

会互动和共享,反对暴力,探讨冲突的基本原因,通过对话和谈判来解决问题,努力预防冲突

发生,保证充分行使所有权利以及充分参加社会发展进程的手段,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1997年,补编第 1号 (E/1997/97)  

2
 同上, 1998年,补编第 3号 (E/1998/23),第二章,A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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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世界各地各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的不同形式暴力使儿童蒙受巨大损害和苦难,而

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则促进毫无偏见或歧视地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 

 又确认教育对于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的作用,尤其是教导儿童实践和平与非暴力行

为,这将促进 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宗旨和原则, 

 强调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应该源于成年人和灌输给儿童,让他们学会和平谐调地生

活在一起,这将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和合作, 

 强调提议的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将有助于促进在 宪章 确立

的原则和在尊重人权 民主和容忍的基础上促进和平文化,有助于促进发展 和平教育 信

息的自由流动和妇女的更广泛参与作为预防暴力和冲突的整体办法,以及促进旨在为和平

及其巩固创造条件的努力, 

 深信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开展这个国际十年的活动将大大协助国际社会在全世界范围

内促进和平 和睦 所有人权 民主和发展的努力, 

 1. 宣布 2001-2010年期间将是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 

 2. 请秘书长同各会员国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协商,向大会第五十五届会

议提交报告和行动纲领草案,以便在地方 国家 区域和国际各级促进十年的执行,并协调

十年的活动; 

 3. 请各会员国采取必要步骤,确保在各自社会的所有阶层,包括在教育机构里,进行

关于实践和平与非暴力的教育; 

 4. 呼吁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并邀请非政府组织 宗教团体 教育机构 艺术家和媒体为世界上每个儿童的利益,积极支

持十年; 

 5.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题为 和平文化 的议程项目下审议为世界儿童建设

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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